
申 请

办理材料：

1. 有效身份证件；

2.《城乡居民基本医

疗保险参保登记表》

（首次参保登记时填

写）。

材料不齐全
受 理

不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

审 核

办 结

反馈不予

办理原因

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需要补正

的全部材料

城乡居民参保登记



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

办理材料：

1.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

身份证件或社保卡； 2.

《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

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

申 请 表》。

注： 关键信息（姓名、

性别、身份证号、出生

日期）变更需提供必要

的对应辅助材料。

材料不齐全
受 理

不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

审 核

办 结

反馈不予

办理原因

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需要补正

的全部材料



参保人员参保信息查询

办理材料：

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

身份证件或社保卡。

申 请

材料不齐全
受 理

办 结

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需要补正

的全部材料



拨 付

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

申 请

材料不齐全
受 理

办理材料：

1.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

份证件或社保卡；

2.《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 人

账户一次性支取申请表》。注：

因死亡支取的提供继承人身

份证、银行卡账户信息，通

过数据共享无法查询死亡信息

的，继承人应提供个人承诺书。

主动放弃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

险的，需提供主动放弃基本

医疗保险的情况说明。

不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
审 核

办 结

反馈不予

办理原因

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需要补正

的全部材料



出具《参保凭证》

办理材料：

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

身份证件或社保卡。

申 请

材料不齐全
受理

不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

审核

办 结

反馈不予

办理原因

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需要补正

的全部材料



转移接续手续办理

办理材料：

1. 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

身份证件或社保卡； 2.

《参保凭证》(含电子

申 请
《参保凭证》)。

注：由转入地经办机构

受理并负责办结。

材料不齐全
受 理

不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

审 核

办 结

反馈不予

办理原因

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需要补正

的全部材料



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

办理材料：

1.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

身份证件或社保卡； 2.

《河南省异地就医登记备

案表》。

申 请 注：办理更改、暂停、

恢复和终止备案的，只

需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

身份证件。

材料不齐全
受 理

不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

审 核

办 结

反馈不予

办理原因

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需要补正

的全部材料



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

办理材料：

1.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

身份证件或社保卡； 2.

《河南省异地就医登记备

案表》。

申 请 注：办理更改、暂停、

恢复和终止备案的，只

需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

身份证件。

材料不齐全
受 理

不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

审 核

办 结

反馈不予

办理原因

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需要补正

的全部材料



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备案

办理材料：

1.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

身份证件或社保卡； 2.

《河南省异地就医登记备

案表》。

申 请 注：办理更改、暂停、

恢复和终止备案的，只

需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

身份证件。

材料不齐全
受 理

不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

审 核

办 结

反馈不予

办理原因

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需要补正

的全部材料



异地转诊人员备案

办理材料：

1.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

身份证件或社保卡； 2.

具有转诊资质的定点医

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

申 请 院证明材料。

注：异地急诊人员（精

神病患者）可提供急诊诊

断证明（精神病诊断证明）。

材料不齐全
受 理

不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

审 核

办 结

反馈不予

办理原因

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需要补正

的全部材料



申请受理

审核认定

办 结

医保经办部门将认

定结果人员名单通

知相关申请人员

医保经办部门组织专

家对申报材料/或体

检材料进行审核，认

定结果

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享受门诊慢性病

病种待遇认定

办理材料：

1. 医保电子凭证或有

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；

2.《门诊慢特病病种待

遇认定申请表》；

3. 病历资料或检查资

料。



拨 付

门诊费用报销

申 请

材料不齐全
受 理

办理材料：

1.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

份证件或社保卡；

2.医院收费票据；

3.门（急）诊费用总清单；

4.处方。

注：费用总清单需加盖就诊

医疗机构专用章；收费票据

提供电子发票或纸质票据

均可以，若提供纸质收费

票据（财政票据是指收据联，

税务票据是指发票联），需加

盖就诊医疗机构专用章。

不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
审 核

办 结

反馈不予

办理原因

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需要补正

的全部材料



拨 付

住院费用报销

申 请

材料不齐全
受 理

办理材料：

1.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

份证件或社保卡；

2.医院收费票据；

3.住院费用总清单；

4.诊断证明。

注：诊断证明和费用总清单需

加盖就诊医疗机构专用章；

收费票据提供电子发票或纸质

票据均可以，若提供纸质收费

票据（财政票据是指收据联，

税务票据是指发票联），需加盖

就诊医疗机构专用章。

不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
审 核

办 结

反馈不予

办理原因

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需要补正

的全部材料



拨 付

产前检查费支付

申 请

材料不齐全
受 理

办理材料：

1.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

社保卡；

2.医院收费票据；

3.费用清单；

4.《河南省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申请表》；

5.符合规定的离职女职工需提供无

业承诺书。

注：费用清单需加盖就诊医疗机构专用章；

收费票据提供电子发票或纸质票据均可以，

若提供纸质收费票据（财政票据是指收据

联，税务票据是指发票联），需加盖就诊医疗

机构专用章。

不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
审 核

办 结

反馈不予

办理原因

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需要补正

的全部材料



拨 付

生育医疗费支付

申 请

材料不齐全
受 理

办理材料：

1.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

社保卡；

2.医院收费票据；

3.费用总清单；

4.病历资料；

5.《河南省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申请表》；

6.符合规定的离职女职工需提供无

业承诺书。

注：费用总清单和病历资料需加盖就诊医

疗机构专用章；收费票据提供电子发票或

纸质票据均可以，若提供纸质收费票据（财

政票据是指收据联，税务票据是指发票联），

需加盖就诊医疗机构专用章。

不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
审 核

办 结

反馈不予

办理原因

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需要补正

的全部材料



计划生育医疗费支付

申 请

材料不齐全
受 理

办理材料：

1.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

保卡；

2.医院收费票据；

3.费用总清单；

4.病历资料；

5.《河南省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申请表》；

6.符合规定的离职女职工需提供无业

承诺书。

注：费用总清单和病历资料需加盖就诊医疗

机构专用章；收费票据提供电子发票或纸质

票据均可以，若提供纸质收费票据（财政票

据是指收据联，税务票据是指发票联），需

加盖就诊医疗机构专用章。

不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

审 核

办 结

反馈不予

办理原因

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需要补正

的全部材料



拨 付

生育津贴支付

办理材料：

1.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

身份证件或社保卡；

2. 病历资料；

申 请
3.《河南省职工生育保险

待遇申请表》。

注：病历资料需加盖就诊

医疗机构专用章。

材料不齐全
受 理

不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
审 核

办 结

反馈不予

办理原因

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需要补正

的全部材料



拨 付

一次性生育补助金支付

申 请

材料不齐全
受 理

办理材料：

1.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

卡；

2. 医院收费票据；3.

费用总清单；

4.病历资料；

5.《河南省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申请表》；

6. 符合规定的男职需提供配偶无业承

诺书。

注：医院收费票据、费用总清单、病历

资料需加盖就诊医疗机构专用章。

不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
审 核

办 结

反馈不予

办理原因

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需要补正

的全部材料



拨 付

符合资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

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补贴

办理材料：

1.救助对象身份证明；

2.个人缴纳基本医保参

保费用有效凭证。

申 请

材料不齐全
受 理

不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
审 核

办 结

反馈不予

办理原因

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需要补正

的全部材料



拨 付

医疗救助对象手工（零星）报销

申 请

材料不齐全
受 理

办理材料：

1.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

身份证件或社保卡；

2.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报销

后的结算单或定点医疗

机构处方底方或定点药

店购药发票。

注：符合救助条件但未经认

定的应提供《医疗救助申请

卡》和《个人家庭经济 状

况 核 查 委 托 授 权 书》，

由相关部门认定后进行报

销。

不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
审 核

办 结

反馈不予

办理原因

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需要补正

的全部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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